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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业务申请表 

投资者名称：                                         

基金账号：                                              交易帐号：                                        (新开户免填) 

申请内容：  

开户：开放式基金账户□  LOF 基金账户□ 增加交易账户□    

信息变更：修改密码□  重置密码□  更换印鉴□   变更指定银行账户□   修改基本信息□   指定/更换代理人□     

其他账户业务：销户□   撤销交易账户□   基金账户冻结□/解冻□   交易账户冻结□/解冻□      

（注:请在被选项“□”内打“√”） 

声明：本人已经了解国家有关开放式基金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已经认真阅读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业务规则

以及本申请书的条款，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并自愿遵守相关的规定，履行投资基金的相应义务，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并自行

承担投资基金的风险。 

                                     投资者签名/盖章：  

        

                                 经办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  下  由  直  销  中  心  填  写 

投资顾问：                   费率：                  

经办人：               复核人：              主管：                          业务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销售网点盖章： 

直销中心传真电话：020-89899069/89899070 

直销中心服务电话：020-89899073/89899042                                                           第一联  直销中心留存 

第二联   投资者留存 

客户名称：                                          

     机构投资者：□营业执照   □注册登记书 □其他             证件号码：                              

          机构类型：  □金融   □保险   □其他（请注明）             法定代表人：                            

         个人投资者：□身份证  □军人证 □护照  □其他              证件号码：                              

银行户名：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注：为保证您的分红及赎回款及时到帐，请填写开户银行的具体名称，例如××银行××分行××支行） 

分红方式：□现金分红  □红利再投资 （选择后对帐户内所有基金有效，若不选则默认为现金分红） 

交易方式：□柜台交易  □电话交易   □网上交易   □传真交易 

（注：若不选则默认为同意以上全部交易方式，机构投资者仅接受柜台交易及传真交易。） 

账单寄送地址：            省             市                                                     

邮编：                     收件人：                             账单寄送方式：□不寄  □邮寄 

联系方式：办公电话：                   宅电：                   传真：                       

手机：                      Ｅ－MAIL：                   

姓名：            证件类型：□身份证 □军人证 □护照 □其他：     证件号码：                   

申

请

人

必

填 

经办人 
联系方式：办公电话：            宅电：          手机：              Ｅ－MAIL：              

证件类型： 



 

 

风险声明 
1、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均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募集，但中国证监会对于本公司发行的基金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

明其对该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和保证，也不表明投资该基金没有风险。 

2、 本公司恪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对所管理的基金的收益性作出任何承诺，本公司管理的基金以往

的业绩表现并不能说明基金的未来业绩，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填表须知 
一、 请在填写前详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以及本申请表背面条款等文件。 

二、 办理基金账户开户业务、增加交易账户，需提供以下证件资料： 

机构投资者：  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书或其他证明书原件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指定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包括原件和复印件) 

             填妥并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章的印鉴卡 

             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书 

             经办人身份证(包括原件和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包括原件和复印件) 

             签署机构投资者传真委托交易协议书 

个人投资者：  投资人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原件和复印件) 

             指定银行账户存折（卡）(包括原件和复印件) 

 如有代理人，还需：代理人身份证(包括原件和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授受双方在直销中心签署或经过公证） 

三、 办理其他账户业务，需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 

 投资者本人、经办人(或代理人)身份证件(包括原件和复印件) 、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变更银行账户还需新银行账户的《开户许可证》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或银行开户证明 

 变更授权人还需新的授权委托书 

 变更印鉴还需预留新的印鉴 

 变更名称、法人代表等账户资料还需相应的新的证明文件 

 其它相关资料请参照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的直销业务规则 

四、 注意事项： 

1、 投资者应保证用于认购（申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投资者有权自行支配，不存在任何法律、合同或其它障碍，否则由此引起的

一切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 基本信息修改包括： 修改如地址、邮编、电话、E-MAIL、传真等基本信息。 

3、 每个投资者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但可申请多个交易账户，在不同销售点交易。 

4、 指定的银行账户将作为基金交易资金、分红的专用结算账户。 

5、 申请基金账户销户时，基金账户内应无任何基金份额、权益和未完成交易及该账户未被冻结或挂失；撤销交易账户，该交易账

户内必须无任何基金份额、权益和未完成交易。 

6、 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对该申请的确认，最终结果以基金注册登记部的确认为准。 

 

五、 直销专户： 

银行户名：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银行账号：3602000129838383823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第一支行 

（说明：请在认购/申购汇款时务必注明汇款人姓名、汇款用途，例如：“× × ×认购/申购广发× × 基金”。） 

客服中心电话：95105828             直销中心电话：020-89899073/89899042             传真：020-89899069/89899070 

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           电子邮箱：services@gf-funds.com 

公司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1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31—33 层           邮编：510308            

 

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1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32 层 邮编 510308  电话：020-89899073  传真：020-89899069

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2908  邮编：200120  电话：021- 68885315  传真：021-68885200

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 17 层     邮编：100045  电话：010-68083077  传真：010-68083078 


